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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漁業署風災水災與地震災害緊急通報作業

規定修正規定 

一、農業部漁業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因應風災、水災、地震

災害導致漁業發生災害時，得依循一定程序，通報災害狀

況，以採取必要應變措施，特依「農業部災害緊急通報作

業規定」第四點規定，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通報作業： 

(一)為爭取救災時效，於災害發生時，應依現行漁業天然災

害災情查報規定，彙整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通報之災

情資料，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外，並於第一時間同時作

複式多元通報（如附表一）。 

(二)通報對象：通報至農業部統計處、農業部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及農業部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代表。 

(三)為使長官及相關單位能即時掌握災情，本署企劃組應將

彙整之災情資料分送署長、副署長、主任秘書參考。 

前項通報對象，得由本署漁業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及相關

組視災害特性及需求自行增加。 

三、通報方式： 

(一)即時通報：於接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災情資料後，

由本署相關產業主管單位立即查證，本署災情查報主管

單位一天填報二次災害通報單（如附表二），以傳真（

或電子郵件）方式報送本作業規定第二點所述通報對象

，同一日第二次通報單如無新災情資料，則以電話通知

該通報對象，不需另填報災害通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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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通報：災害發生停止後，於接獲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災情詳報資料後，彙整災情資料報送農業部。 

四、本署企劃組應建立二十四小時通報專責人員緊急聯繫資料

，其人員或聯繫資料有異動時，應隨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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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附表一農業部漁業署風災水災與地震災害緊急通報系統圖修正規

定 

 

 

 

  

附表一 

農業部漁業署風災水災與地震災害緊急通報系統圖 

民眾或有關單位 

直轄市、縣(市)政府 

農業部漁業署 

署內通報 

署長、副署長、主任秘書 

企劃組(沿近海漁業組、遠洋漁業組、養殖漁業組、漁業人力組、漁業建

設組協辦) 

電話：02-23835726；傳真：02-23329505 

農業部統計處 

電話：02-23126361 

傳真：02-23818021 

農業部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代表 

電話：02-89114630、 

02-89114631 

e-mail：ndrc008@nfa.gov.tw 

傳真：02-89127214 

農業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電話：02-23126944 

e-mail：emergen2@moa.gov.tw

至 emergen6@moa.gov.tw 

傳真：02-23126991 

查報項目： 

1.海港設施災害。 

2.漁業公共設施災害。 

3.魚市場硬體設施災害。 

4.漁民遭難災害。 

查報項目： 

1.陸上養殖漁業災害。 

2.海上養殖漁業災害。 

3.海洋漁業災害。 

鄉(鎮、市、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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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表二農業部漁業署(  )災害通報單修正規定 
 

 

 

 

 

收受單位或人員（請於□內填ˇ勾選）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農業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農業部統計處 

□農業部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代表 

□署長 

□○副署長 

□○副署長 

□主任秘書 

□企劃組 

□遠洋漁業組 

□沿近海漁業組 

□養殖漁業組 

□漁業人力組 

□漁業建設組 

□秘書室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 □結報 

通報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災害類別 □農 █漁 □畜 □林  產業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 

農業部 

災害發生時間  

災害發生地點  

災害案情摘要  

災害損失情形  

請求支援事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應變措施 □未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解除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作為： 

備註 通報對象請各業務主管機關（單位）依權責辦理。 

 

附表二 


